
试论侵 占他人遗忘财物罪

肖 常 纶

侵占他人遗忘的较大数额财物
,

显然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
,

是一种犯罪行为
。

但我国

刑法对此并无规定
,

以致在已往的司法实践中对此或 以盗窃罪论处
,

或视为民法上的不 当得

利
,

仅责令侵占人将侵占他人的举忘财物返还遗忘人而未以刑法追究
.

1 9 8 7年 6月
,

我国最高

人民祛院依法核准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类推定罪的侵占他人遗忘财物案件的判决
.

这一类推定罪的案件
,

判决确认了侵占他人遗忘财物罪这一新的罪名
.

去年的 《 文汇报 》

( 1 9 8 7年 9月 14 日
,

华生
、

阿信 《 拾到东西为何被判刑 》 ) 和今年第二期 《 民主与法制 》

(沈晓华 《 西瓜摊上一只黑拎包 》 ) 均对这个案件的案情作了报道
,

并对这一罪名及其犯罪

构成作了一些探讨
.

其简要案情是
:

一位年过六旬的妇女在买西瓜后将一拎包遗 忘在瓜摊

上
,

帮卖西瓜的鲁和平不听摊主的规劝
,

拿了拎包翻看
,

发现包内徐两本书外
,

还有大量现

金
、

金饰
.

早已凯靓的朱永胜凑上去
,

两人一起到堆放西瓜的小亭内翻看拎包
,

发现包内竟

有价值达 2万余元的财物 (现金
、

存单和金条
、

金手镯
、

金项链
、

金戒指 )
。

鲁
、

朱二人忙

将拎包隐匿
,

当遗忘人来摊询问朱是否见该拎包时
,

朱答称没有
.

之后
,

这两个曾因贪财被

判过刑的人迅速离去
,

在鲁和平家瓜分了全部财物
.

鲁和平得金条
、

拿手镯等折合人 民 币

7 6 7 “元 现金 “ “ “ 。元 以及定期烤落存单面额计
4 7 “ 。元

·

朱分得金条
、

金手镯等折合人 民币

6 3 6 8元和现金 2 0。。元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认定鲁和平
、

朱永胜犯盗窃罪
,

向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

市中级人民法院则依照我国刑法第 79 条
,

比照第 152 条
,

类推鲁
、

朱二人犯侵

占他人遗忘财物罪
,

判处鲁有期徒刑 7年
、

朱有期徒刑 6年
.

判决后
,

鲁不服上诉
.

市高级人

民法院审理后
,

维持一审对鲁
、

朱类推定罪部分
,

同时考虑到本案的犯罪事实
,

情节及其对

社会的危害程度
,

改判鲁有期徒刑 5年
、

朱有期徒刑 4年
,

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
。

1 9 8 7年6月
,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确认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对鲁
、

朱类推定罪处刑适当
,

依法核

准了终审判决
.

鉴于现实生活中这种案件绝非仅有
,

因此
,

从刑法理论上对这一类推定罪的

罪名及其犯罪构成进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

侵 占他人遗忘财物罪
,

是侵犯法律所保护的财产关系的一种犯罪
,

是指 以自己或第三人

非法占有为 目的
,

侵占数额较大的他人遗忘财物的行为
.

本罪侵犯的客体
,

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财产关系
,

包括全民的和劳动群众集体

的财产所有权
,

以及公民私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
.

这种财产关系的物质表现
,

便是各种具体

的财物
.

本罪侵犯 的对象
,

是他人的遗忘财物
.

既可能是他人遗忘的自己的财物
,

也可能是他人

遗忘的所持有的公共财物
,

还可能是法人的遗忘财物 (如遗忘于车站
、

码头
、

货场的货物或遗



忘的款项等
。

近几年报刊上时有披露 )
。

所谓遗忘财物
,

是指在一定时间内脱离财物所有人

或持有人 (保管人 ) 控制的财物
,

而且是财物所有人或持有人明知或知道可能是遗忘于特定

场合或地点的财物
,

只要遗忘者一经发觉
,

及时采取措施
,

将很快恢复对遗忘物的控制
.

因

此
,

遗忘物仍处于遗忘人可能控制的范围之 内
。

至于法人的遗忘财物
,

其原因要复杂得多
,

如原经办人调离
,

未办移交或移交时的疏忽和遗忘
;

管理上的混乱
;
领导及有关责任人员的

官僚主义作风
,

对公共财产漠不关心
、

漫不经心
,

等等
.

为了进一步弄清遗忘财物的概念
,

还需要认识它与一些相近而易于混淆的概念之间的区

别
:

(一 ) 遗忘财物不同于遗弃物
.

遗弃物是基于本人抛弃所有权的意思而抛弃之动产
,

实

际上是成为无主物中的一种
,

如果他人拾得遗弃物 (如垃圾
、

破烂和工厂的废渣
、

矿山舍弃

的矿渣等 )
,

拾得者因自己的拾得— 单方事实行为— 而取得所有权
. `

(二 ) 遗忘财物不

同于遗失财物
.

遗失财物是指财物所有人无抛弃意思而偶然丧失但又完全丧失控制的财物
,

其所有权也受法律的保护
.

为此
, 《 民法通则 》 第 79 条第 2款规定

, “

拾得遗失物
,

漂流物或

者失散的饲养动物
,

应当归还原主
,

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
. ”

(三 ) 遗忘财物还不

同于无主物
、

漂流物
、

失散的饲养动物
、

埋藏物
、

隐藏物
、

沉没物
、

遗存物 (现在地下遗存

的文物
,

均属国家所有 ) 等
.

总之
,

只有遗忘物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

这里需要注意三个间题
:

(一 ) 行为人侵占的必须是遗忘财物
,

这是构成本罪的关键
.

是否遗忘财物
,

不能任意断定
,

而是需要综合法律观点和社会生活的一般观点加 以判断
。

如

汽车司机因所驾驶的汽车在公路上抛锚
,

自己修理不好
,

离车去县城找人修理
,

那末
,

司机

对此车既非抛弃
,

也非遗失
,

更非遗忘
,

该车 自非遗忘物
,

因而不能成为本罪之犯罪对象
.

(二 ) 如果物尚在所有人的监视中
,

行为人竟取去
,

应按照实际情况
,

分别构成盗窃罪或抢

夺罪
.

如夜间一旅客在火车站候车室
,

坐于长椅上候车
,

将旅行包 (内有现金三千多元 ) 置

于脚旁
,

行为人乘其不备
,

突然拎起其旅行包逃逸
.

因该包不是遗忘物
,

其行为构成抢夺

罪
,

而不构成侵占他人遗忘财物罪
。

(三 ) 如果遗忘财物是遗忘人的非法所得和用于 犯罪的

财物
,

如赃物
、

私货
、

赌资
、

毒品等
,

同样可以成为侵占他人遗忘财物行为的对象
.

这是因

为
,

作为侵犯财产罪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行为人非法侵占了他无权占有的财物
,

从而侵犯了

国家
、

集体或者公民私人的所有权
。

上述物品即令在犯罪的遗忘人手中是非法的
,

但绝非无

主物
,

不允许任何人拿去归己所有
,

其中应当追缴或没收的
,

只能由国家有关机关依法迫

缴
、

没收归公或者返还失主
,

而不准许他人任意侵犯
。

侵占他人遗忘财物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侵占他人遗忘财物的行为
.

所谓侵占
,

在这

里是指行为人将拾得的他人遗忘财物
,

占为 自己或第三人所有的行为
。

具体地说
,

拾得他人

遗忘财物者
,

如果知道遗忘人
,

而不立即通知遗忘人
,

或者虽不知道遗忘人
,

而不将拾得的

遗忘物送交公安机关或有关单位和组织的
,

均属侵占行为
.

侵占他人遗忘财物 的方法可 以是

多种多样的
,

如消费
、

藏匿
、

出售
、

转移
、

出借
、

赠与等
.

不论采取什么方法
,

只要是侵占

他人遗忘财物
,

均可构成本罪
.

有的同志认为
, “

如果侵占人仅藏匿了遗忘物而没有欺骗失

主
,

客观上便不能排除侵占人还有归还的可能性
” .

这一论断失于笼统和欠当
。

首先
,

既肯

定是遗忘物
,

便不存在
“

失主
” ,

而只有遗忘人
,

唯遗失物
、

漂流物
、

失散的饲养动物等才

有失主
。

其次
,

既称之为侵占人
,

便是在实际上承认行为人 已实施了侵占行为
.

其三
,

应该

强调藏匿遗忘物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侵占的手段
,

不应认为只有
“

藏匿+ 欺骗 = 侵 占
” .

其

四
, 即令侵占人藏匿了他人遗忘财物

,

并在欺骗遗忘人之后
,

基于怜悯遗忘人
、

自行悔悟或

. . . . . . . . . . . . . . . .



惧怕被追究法律责任等
,

同样也
“

不能排除侵占人还有归还的可能性
” 。

其五
,

探占人在遗

忘人追问或索要后
,

如果归还了遗忘物
,

并不能否定其前行为的侵占性质
,

但其侵 占后的归还

行为与态度
,

在定性处理时应加以 认真考虑
。

侵 占他人遗忘财物的行为
,

在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

因此
,

如果行为人墓于疏

忽错拎相邻旅客的包
,

由于不具有侵占的故意
,

不属侵占他人遗忘财物的行为
。

当然
,

行为

人如果基于盗窃的故意而采用
“

调包
”

的手段
,

则应构成盗窃罪
.

处理侵 占他人遗忘财物的案件
,

要把侵 占他人遗忘财物罪同轻微侵占他人遗忘财物行为

区别开来
。

根据上引类推案例
,

可 以看出
:

数额是否较大
,

应为这种行为的罪与非 罪 的 界

限
.

要数额较大的
,

才构成侵占他人遗忘财物 罪
。

数额未达较大的
,

应结合案件的具体情节

定性处理
,

有的可给予批评教育
,

有的可给予纪律处分
, 一

有的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

并均应

按照 《 民法通则 》 第 92 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
, “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 受 损 失 的

人
” .

至于什么是构成侵占他人遗忘财物罪的
“

数额较大
” ,

目前 币无明确标准
,

但可以

肯定地说
,

侵占他人遗 忘财物的数额要明显高于盗窃罪的数额才能构成犯罪
。

再 进 一 步 分

析
,

在上引案例中
,

鲁和平分得的财物和存单共合人民币 1 4 0 0 。多元
,

朱永胜分得的财物共

合 8 0 0 0多元
。

如按 1 9 84 年最高人 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

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 关于认定盗窃罪数额标准衡量
,

鲁的赃款数额 已属
“

数额特别巨

大
” ,

属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可以并 处 没 收 财

产
” ;

朱的赃款数额 已属
“

数额 巨大
”

中的较高层
,

属
“

处五年 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

的

范围
。

而该案终审判决判处鲁有期徒刑 5年
,

朱有期徒刑 4年
,

表明终审判决所掌握的侵占他

人遗忘财物罪的数额标准较司法解释关于盗窃罪数额标 准约高一倍
。

鉴于这两种罪的社会危

害程度显然不 同
,

上述量刑是适当的
。

既然我国已出现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的类推侵占他人遗忘财物 罪的首案
,

因而有必要

与外国的有关刑事立法作一些比较研究
。

多数国家刑法典都有侵占罪的规定
.

其中不少国家又都有类似侵占他人遗忘财物罪的规

定
。

其共同的特点是
,

大多没有区分侵占他人遗忘物与侵占他人遗失物
,

而规定为侵占拾得

物罪
、

侵占他人遗失财物罪或侵 占脱离 占有 的他人财产罪
。

同时
,

在规定的刑罚上
,

侵占罪

轻于盗窃罪
,

而侵占他人遗失财物罪又属侵占罪中最轻的一种罪
。

有的国家 (意大利
、

瑞

士等 ) 还将之规定为告诉乃论之罪
,

不告不理
。

格陵兰刑法典第 73 条规定
, “

以 自己或他人获得非法利益为 目的
,

占有不 属 任 何 人

保管的动产
,

或把这些财产转为 自己有因物主疏忽或因偶然造成的
,

定 占用遗失财产罪
。

”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

下同 )

意大利刑法典第 6 47 条规定
: “

(侵 占发现物或因错误或意外取得之物 ) 犯左列之罪并经

被害人之告诉者
,

处一年以下徒刑或一万二千里耳以上十二万 里耳 以下之罚金
。 ”

其第一

款为
: “

发现他人遗失之金钱或财物
,

而不遵守民法关于获取遗失物所有权之规定而侵占

考一 并
毓

` “

和每匆弃所有界茜种第
一款及第三款之罪者

,

处二年以下徒刑
,

并料于
一

三
-

万里耳 以下罚金
。 ”

瑞士刑 法典第 14 1条规定的

不法之利益
,

而侵 占因 自然力
、

“

侵占自己取得或发现之物罪
”

为
: “

意图为 自己或第三人

错误
、

偶然事件
,

或其他非基于 自己意思而获得之他人动产



或由其自行占有保管之他人动产
;

或侵占自已拾得之他人动产
;

而经提出告诉者
,

处轻惩役
或罚金

. ”

其第 142 条规定的
“

轻微侵 占罪
”

则是
: “

侵 占价值轻微之委托物
、

取得物或遗

失物而经提出告诉者
,

处八 日以下拘役或罚金
. ”

日本刑法第 2 52 条为
“

侵占罪
” ,

处五年以下惩役
;

第肠 3条为
“

侵占业务上 占有物罪
” ,

处十年以下惩役
。

第 25 4条为
“

浸占脱离占有的 财 物罪
” ,

规 定
“

侵占遗失物
、

漂流物 或

其他脱离占有的他人的财物的
,

处一年以下惩役
,

或一百元 以下罚金或罚款
。 ”

在苏联
,

侵占拾得物为侵占他人财产罪的种类之一
。

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刑法典上
,

都规

定着隐瞒或藏匿拾得的财物罪
,

如苏俄刑法典第 168 条之 2
、

乌克兰刑法典第 178 条
、

白俄罗

斯刑法典第24 9条
、

乌兹别克刑法典第 2 32 条之 l
。

从一些国象有关规定来看
,

除个别国家对侵占拾得财物罪处刑重或较重外
,

多数国家对

之规定了较轻的刑罚
,

一般为一年以下的徒刑
、

拘役或惩役
,

或轻罚役
,

并可单科或并科罚

金
.

其法定刑显然轻于盗窃罪
,

也轻于其他侵 占罪
。

当然
,

鉴于当前我国盗窃罪与其他侵占

财产罪 (如贪污罪等 ) 的社会危害性突出
,

量刑时依法从重
,

因此对侵占他人遗忘财物罪相

应地处以较重的刑罚是必要的和适当的
。

最后
,

通过上述对我国依法类推确认侵占他人遗忘财物罪首例的初步探讨
,

以及与外国

部分有关立法例的比较
,

笔者认为
,

运用刑法武器制裁侵占他人遗忘财物罪是很有必要的
.

但是
,

我们如果不是单纯地就案论案
,

那就应充分考虑到侵占他人遗失财物等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与侵占他人遗忘财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差无几
,

从而应该认为如将侵占他人遗 忘 财

物
、

遗失财物
、

漂流物
、

失散的饲养动物和其他脱离 占有的他人的财物等的行为
,

且数额较

大
,

其社会危害程度 已构成犯罪的
,

规定为
“

侵占拾得物罪
”

或者
“

侵占脱离占有 的他人财

产罪
”

是适宜的
。

当然
,

正如前述
,

其构成犯罪和量刑档次的数额标准
,

以较构成盗窃罪及

其旦 卜{档次的数额标准高出一倍或再高一些为宜
.

同时
,

其最高法定刑以控制为十年 以上有

期徒刑 为宜
.

为此
,

建议立法者在修改
、

补充我国刑法时
,

能增设有关这一新罪名的条文
,

以利于更有效地制裁这种犯罪行为
,

全面而切实地保护国家
、

集体和公 民的财产所有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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